[bookmark: _GoBack]2026年度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跨部门联合（综合查一次）监管计划（1）
	序号
	任务名称
	联合检查部门与检查事项
	检查方式
	责任科室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数量）
	检查层级
	执行时间

	1
	2026年食品农贸市场水产品市场联合检查（综合查一次）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行政检查；对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市场整治办
	农贸市场
水产品市场
	30%     （3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消防大队
	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消防大队
	
	
	
	

	
	
	
	区城市管理局
	对农贸市场市容环境卫生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城市管理局
	
	
	
	

	
	
	
	区农业农村局
	对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大队
	
	
	
	

	2
	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获证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100%  (41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3
	对落实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检查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落实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检查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不低于12%   (5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4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许可条件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42%   (5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公安局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查。
	现场检查
	交警大队
	
	
	
	

	
	
	
	赣榆生态环境局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
	现场检查
	赣榆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交通运输局
	对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者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大队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许可条件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非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33%         (3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5
	对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组织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CCC认证获证组织认证符合性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消防产品、儿童用品等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组织
	67%   (2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CCC认证获证组织认证符合性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其余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组织
	22%   (2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6
	对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认证符合性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
	0.3%  (2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关系与监察科（劳动监察大队）
	
	
	
	

	7
	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经营主体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经营主体
	8%                       （10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税务局
	对执行税收政策的检查。
	现场检查
	三分局
	
	
	
	

	8
	医疗卫生机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医疗卫生机构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医疗卫生机构
	17%             （5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卫健委
	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综合监督科
	
	
	
	

	9
	对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行为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行为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8%          （3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执法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监察处
	
	
	
	

	10
	对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宣传出版、文化教育、市场交易等领域有关单位或组织
	5%         （1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城市管理局
	对市容环卫责任人履行市容环卫责任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支队
	
	
	
	

	11
	对能效水效标识目录产品生产者和进口商能效标识使用合规性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能效水效标识目录产品生产者和进口商能效标识使用合规性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能效水效标识
	5%          （2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城市管理局
	对市容环卫责任人履行市容环卫责任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支队
	
	
	
	

	12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生产企业计量行为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标准化管理计量科
	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生产企业
	100%
（1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执法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监察处
	
	
	
	

	13
	2026年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单位联合检查（综合查一次）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执行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等制度情况和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禁止为涉野生动物(制品)、猎捕工具发布广告情况的行政检查;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未经审查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行政检查;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配合行业调查的行政检查;对广告发布情况的行政检查;登记事项监督检查;公示信息监督检查(非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网络监科、信用与风险监管科
	广告发布单位
	5%                          （15户）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城市管理局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手续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大队
	
	
	
	

	14
	2026年对“三品一械”广告主企业的行政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广告主未经审查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行政检查;对广告发布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网监科
	广告主
	10%以上（20家）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城市管理局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手续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大队
	
	
	
	

	
15
	液化石油气充装（综合查一次）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特种设备科
	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
	1户
	区级
	5月

	
	
	参与部门
	区人社局
	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劳动监察大队
	
	
	
	

	
	
	
	消防救援大队
	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防火监督科
	
	
	
	

	16
	2026年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特种设备科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90家
	县级
	3-11月

	
	
	参与部门
	消防救援大队
	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防火监督科
	
	
	
	

	17
	对2023、2024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的联合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经对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行政检查；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行政检查；对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对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对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对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行政检查；对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对即时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信用风险科
	2023、2024连续两年未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
	100%   （366家）
	区级
	2-11月

	
	
	参与部门
	区税务局
	对涉税信息补充采集、纳税申报的检查
	非现场检查
	征收管理科
	
	
	
	

	18
	2026年对煤炭、文身、船舶等市场主体的联合检查
	发起部门
	区市场监管局
	经对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行政检查；对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行政检查；对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对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对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对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行政检查；对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对即时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信用风险科
	煤炭、文身、船舶等市场主体
	3%     （约9家）
	区级
	3-11月

	
	
	参与部门
	区税务局
	对涉税信息补充采集、纳税申报的检查
	非现场检查
	征收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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